
目

表

戰.
稅開
另價 

绯

簿萱本 
之林公

必靈自 
擇米中 
新價國 
積格購

上廉 絲 
等所苗

當定幷謁經話光而 
然銀見紀通顧後 
如單或人知請買 

奮 命擲函踵定由如 
为 妥下賜門委電蒙

歲 民 

國次

成
1R»«063|

年 

本 

月

年 

八 

月

89
號

號九五期星）卷慕
3

城 庞

I焼酒泰比 

31
匈MSB55W

‘中：：.

卅
W^,

址使信通施徒貿

SETO MORE
Asiatic Passenger A宵ent.

Canadian Pacific Rly.
VANCOUVEJi, E，

期士火現例難務客

J. J FORSTER
General Agent

Ocean Traffic
MAsoouyiiM, 乩 &

新

GF

片 英 

打 属
雷加

門
牌
第 高 

五華
號 埠

公ANK0肝 MONT麻尼盒L
Vancouver B.C,138：Pender宮喘碇

I 可可 
可風 地地

人華部 務 事

舖靴雙愼路: 已〔穫〕〔新〕〔國］〔郊 
J 廿 uJ 一」 UJ

權P9施IS制面施小咖g C@. IM 
989 Rail皆州3磊 Phon舗崩门526"527

v»-

▽AS00XTV码B. C,

! WILSONS SHOES STORE 
Wl 159 Hastfogs 8" W. 

Near：Cambie 助reet.

$

Tiu Hon Kong Bo Lrex
THE QHIZEBE： TIMES

PUBLISH 嚣0 Qinvr exeerr SUNDAY, AT

eig^y^*^*!*』…FEE，rH»»»*«・”》2»y»W*»W^wr 

Volume 2L Na9」 

TwelveSix-column]
-Pag—'! 

$9*75 Per、Year|
7““”，《F，》＜r，•♦e»”r•_•，♦，■**•”*•♦”，■•，•”，•

403・44雰CAR段ALL STREET： VANUOUV驚席,38. C.

ENTERED A r THE 。。乂平^^^^^^^!^^^^ as S MATTER
(FRILLY. August 4 1922) "0.Boz 260Phtoe ^£55F^555"

®
國
皇
后

戰 稅一
亜
洲
皇
后

一
统
拿
大
皇
后

澳
大
利
皇
后

三
百
七

£
元

晉子
凡
元

溫
哥

至
香
港

域
多
利H

二

二一 等
一
手■

<
 
二
位
二 

元
于
五
元

一六十

大 
e

三
六
十
 

元
五
元

圓

一 
本
社
諭
說 

對
於
英
人
歸
還
威
海
衛
提
案
之
我
見

，

利
軍 

報
載
英
使
爲
交
還
威
海
衞
事 
向
我
外
交
部
提
出
力
噸
之
耍
求 

作
爲
交
還
該
威
海
衞
附
加
條
件-
査
ft項
要
求
之
內
容
(
一) 

英
國 @
股 
夏
令
得
在
威
海
劉
公
島
地
方
避
暑
或
操
練
二
二) 

一
關
於
前
條88端

使
用 
或
積
存
貨
物
之
匕?C
-
中
国
不
得
加
以 

限
制 -(
三
)
關
於
卜
述
諸
目
的
所
置
之
產
業 
仍
須
由
英
人
保 

有
二
四
)
威
海
衙
之
市
政
一 
外
人
應
有
充
分
之
代
表®

一(
五) 

中
國
應
設
注
使
成
海
與
內
艳
溝
通 
即
此
五
條
件
以
観 
就
令 

把
威
海
即
時
交
還
中
國 
仍
無
異
於
英
人
之
殯
民
現
也 
因
其 

條
件 
無
一
不
侵
犯
我
國
主
權7
舆
夫
褻
瀆
我
國
家
尊
嚴 
鑑 

諸
法
理
上
土
壇
所
有
俺
之
規
定
；
不
容
許
第
三
者
之
自
由
行
使 

:
即
事
實
上
土
地
收
益 «
及
處
分
檀
亦
不
容
計
第
三
者
之
干
渉 

。今
英
人
名
爲
交
還
威
海)
而
附
加
以
命
.
，仍
然
操
縱
之
。 

不
受
限
制
於
我
之
所
有
權
人
.
吾
人
観
於
英
使
之
提
案
。2
實 

令
吾
人
生
一
種
國
際
不
平
等
待
遇
之
感
想
也 
何
以
故
，交
還
威 

海
、18

屬
好
意Y
附
以
條
件
而
後
歸
遺
；
則
變
爲
惡
意
。五
條 

件
之
要
求
貧
即
惡
意
之
表
示
也
，吾
人
對
於
英
使
之
提
案
一
應 

嚴
阮
拒
絶
之
。
匆
使
外
人
电
心
；
致
生
外
交
卜
種
種
之
障
碍.
。 

與
辦
理
外
交
之
執
手
也
可-
原
按
英
租
威
海
衞
條
約
♦
訂
期
二 

十
五
一
年
？
由
光
緖
二
十
四
年
迄
今 
己
歷
二
十
一
年
有
奇
，所 

餘#
不
足
二
年
之
數9
租
期
滿
了
一
英
人
當
然
還
我
租
録-
分 

得
藉
口
。，亦
母
得
自
別
項
要
求
：
我
諸
契
約
行
爲
'
我
當
局
應 

拒
絶
英
使
之
提
案
者7

。 
况
且
英
租
威
海
衛
之
初
意 
原
鱒
勢 

主
義
一
今
者
族
大
屬
日 
膠
澳
還
我"
是
英
租
威
海
衞
之
初
意 

2

時
暮
勢
屬 
無
須
防
俄
防
德 
旣
無
防
俄
防
籠
之
必
要
。則
英 

人
安
不 

18
久
估
威
海
-
假
而
不
歸
。此
类
人
於
去
年
太
平
洋
會 

議
席
上
：
宣
言
交
還
威
海
者
二
般
是
之
故
也
。英
人
旣
有
此
宣 

言
。，則
今
日
所
提
之
條
件c

得
母
自
失
肉
際
之
信
用
乎
一。在
英 

固
不
可
自
墮
國
際
人
格
。予
列
邦
外
交7
批
評
-
在
我8!

尤
不 

可
輕
於
許
諾6
俾
使
各
國
將
來̂
 尤 
。致
招
此
椅
交
涉
之
困
難 

，
我
當
局
應
拒
絶
英
使
之
提
案
者
二 

更
以
英
人
宣
言
交
還
震 

海
，法
人
亦
宣
言
交
還
廣
州
灣 
今
若
許
英
人
五
次
之
要
求 

他
日
不
能
不
許
法
人
照
樣
之
要
求 
以
中 
國
外
交
歷
史
上
之
最 

惠
條
約
論̂

斷
不
能
厚
此
而
薄
彼 
且
法
人
亦
必
依
靠
英
人
交 

還
威
海?
手
鲁 
以
爲
交
還
廣
州
灣
之
張
本 
可
斷
言
也
我
 

當
局
應
拒 ®
英
使
之
提
案
者
三
我
國
普
都
一
、以
渤
海
爲
門
戶

学0*

域
多
利
埠 

致
公
總
堂
通
告 

瞥
着
仆
接
金
門
致
公
緯
堂
訓
示
派
員 

囘
國
建
設
五
祖 8
 
一 事
案
據
二
次
懇 

親

fr
原
定
三
月
囘
國
自
因
各
區
所
派 

之
員
多
因
未
便
而
粵
局
亦
正
多
故
是 

以
開
金
體
営 *
議
决
改
至
案
年
十
月 

方
行
舉
谢
等
因
理
合
將
情
佈
吿
仰
各 

分
堂
如
有
未
捐
厥 S
可
從
速
報
捐
並 

催
収
摘
歐
以
歸
到
期
彙
酒
町
也
此
佈

，/:

"

 

三̂

^

 

.匕̂
^

!.;1
8
^
^

1--.

组，
产 
一个、 

另

i

由
雲
高
華
啟
行
日
期

饿
國
皇
福
七
月
十
三

漠
大
利
皇
后

集
月
升
七
號
開 e

亜
洲
皇
后
凡
月
十
一

欧
拿
大
皇
后

八
月
井M
號
開
行

鑫
總
司
理
司
徒
旄 

11 儒

• 
電
話 
(
詩
毛) 
四
叁
六
七 

Pekin  C
hoplSuey  

6  FodeT  Sf •。追• 

W
am

eoirr 耳 B  
C
?

▲
夏
天
名
靴
 

男
子
婦
女
小
童
各
式
名
靴 

水
手
工
靴
均
備

▲
新 
價 

三
元
九
毛 

四
元
八
毛 

五
元
八
毛

諸
君
賜
顧
請
爲
留
意
是
荷

本
店
司
理
謹
啓

國
1
1
;
一

“一： 
二
： 

〔 

本
戰
價
目
表 

in 
毎
月
张
七
痛
五
若
 

派
不
到
鮎
郵
票
寄
上 

每
月
麟
銀
賣
元
英
屬 

，
•
各
埠
瓦
美
國
每
年
収 

樂
金
九
元
七
亳 

31 半
. 

年
五
元
三
個
月
二
元 

七
五
一
月
一
元
中
國 

从
外
國
毎
年
収
英
金 

，十
二
乖
除
禮
拜
日
外 

一 
皆
按
日
里
閱
無
論
取 

閱
久
雷
慌
資
均
先
惠 

空
函
   

$, 
闘
隊
豕
磊
皂

-
奉
極
制
理
部
啓

價


